
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

 

正瀚優秀博士生獎學金設置要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13.3.20通訊表決併第276次院務會議過 

113.03.21發布 

 

一、獎學金設立宗旨: 

為充實科研人才、獎勵具研究潛力及研究表現優異之博士生，正

瀚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特於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(以下

簡稱本院)設置正瀚優秀博士生獎學金(以下簡稱本獎學金)。 

 二、申請資格： 

本院研究所博士班在學之本國籍學生，以博士班一年級生為優先

考量。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請領本獎學金： 

(一)於公私立機構從事專職全時之有給職工作或以在職生身分報

考者。 

(二)錄取後辦理休學、保留入學資格或未完成註冊者。 

 三、獎勵金額及期限： 

    每名獲獎生獎學金每月一萬元，獎勵期限以一年為原則。 

四、 申請辦法： 

 (一)每年依生農學院公告辦理，檢附申請文件向本院提出申請。 

 (二)申請文件：申請表、歷年成績單、申請人自傳、博士班論

文研究方向及規劃說明、指導教授推薦信一封。 

五、 評審： 

(一)每學年辦理審查前，由院長委派本院教師五位組成評審委員

會審議申請案。 



(二)評審時參酌申請人之研究說明(含佐證資料)、歷年學業成績、

推薦信、自傳等資料。 

六、本辦法經本院院務會議通過後，自發布日施行。 


